
抄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函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地址: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 

承辦人:楊玫玲 

電話:02-23515441 

受文者: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6年4月4日 

發文字號:農授林務字第0960115520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:有關貴府函詢水土保持義務人申請修築農路、擋土牆、排水 

溝、集水井、植生、埋設涵管等及整坡作業，得否免繳山坡 

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乙節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96年3月20日府農育字第096004622函。 

二、森林法87年5月27日修正增訂第48之1條，為獎勵私人或團體 

長期造林，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，第1項第2款明定山坡地開 

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為基金來源之一。第2項明定回饋金 

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，其繳交義務人、 

計算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， 

報請行政院核定。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(以下簡 

稱本辦法)依此法律授權訂定，查森林法本條之立法意旨藉 

由收取回饋金之機制，抑制山坡地開發，以達成國土保安、 

水源涵養及減少天然災害之目標，並將所收取之回饋金，統 

籌運用於造林工作，以加強山坡地森林保育。 

三、依據本辦法第3條規定，本辨法所稱山坡地開發利用，指水 

土保持法第12條第1項及第4項所定，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

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行為。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， 

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，應先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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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水土保持計畫，送請主管機關核定：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 

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；探礦、採礦、鑿 

井、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；修建鐵路、公路、其他 

道路或溝渠等；開發建築用地、設置公園、墳墓、遊憩用地、 

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、堆積土石、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 

整地。以上開發行為係屬必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 

保持申報書之開發利用行為，必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之衝擊， 

故必須依據本辦法繳交回饋金，以為衡帄。 

四、依據本會95年2月24日農水保字第0951842653號令修正發布 

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4條之規定，水土保持義務 

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 

申報書送請主管機關審核。從而，依據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 

金繳交辦法第4條之規定，即無須繳納回饋金。 

(一)實施農業經營所需之開挖植穴、中耕除草等作業。 

(二)經營農場或其他農業經營需要修築園內道或作業道，路基 

寬度在2.5公尺以下且長度在100公尺以下者。 

(三)其他因農業經營需要，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 

處理與維護者。  

正本:嘉義縣政府 

副本: 

電子交換:嘉義縣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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